报名申请书
致出租方: 河北省（广州）经济合作中心 
我方决定参加贵方组织的 金湖花园A区5栋902房公开招租 项目的竞价（项目编号：JC1Z2508624），并按招租公告要求提交报名申请文件，我方确保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1、我方承诺完全接受贵方关于招租公告、出租人需求、租赁合同条款的所有内容；
2、我方承诺完全接受招租公告的所有内容，并按要求提交报名材料；
3、我方承诺绝不围标、串标、串通报价；
4、我方承诺提供的资料文件和补充文件均是真实有效的；
[bookmark: _GoBack]5、我方已了解本次招租底价为人民币7000元/月，并承诺以不低于招租底价的价格参与竞价，根据相关规定如本项目采取协议租赁的方式成交，我方确认上述报价为初始报价；
6、我方承诺按照招租公告规定的时间，向指定账户缴纳交易保证金（以到账时间为准），逾期未缴纳招租保证金的，视为自动放弃承租资格；
7、本招租响应有效期为自报名截止之日（如采用协议租赁方式）或竞价过程中提交最终有效报价之日（如采用公开竞价方式）起120个日历日，我方承诺在响应有效期内不会撤销本次报价；
8、我方保证在贵方《成交通知书》出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与贵方签订合同；
9、我方承诺，在签署及执行正式合同之前，本《报名申请书》连同贵方发出的招租公告及《成交通知书》等有关文件作为我们双方之间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。
10、我方承诺已查阅招租资产的公告内容和对招租资产进行现场勘查，并就招租资产进行过尽职调查，充分了解招租资产的现状（含瑕疵）等相关内容，自愿按招租资产现状参与公开招租，并保证在成为该资产的最终承租方后，不对招租资产提出异议。
11、我方承诺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时，已缴纳的交易保证金不予退还：
（1）我方在响应有效期内单方撤回承租申请的；
（2）产生两家（含）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时，在竞价程序中包括我方在内的各意向承租方均未提交报价的；
（3）因我方原因，未在规定时间内签署《租赁合同》及相关协议的；
（4）我方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出租方缴纳租赁履约保证金；
（5）我方存在其他违约违法情形的。
12、我方若违反上述承诺之一的，愿承担一切责任并接受相关处罚。
意向承租方(签字):             
意向承租方(盖章):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